
策略發展委員會行政委員會  
2006 年 10 月 5 日第六次會議  

席上意見摘要  
 

(譯本 ) 
 
 

  主席歡迎委員出席會議，並歡迎邵善波先生加入委

員會。  
 
續議事項  
 
2.  主席報告，秘書處已把上次會議的席上意見摘要發

送給委員及有關的政府決策局和部門。此外，主席表示，因

應委員在上次會議提出關於學前教育的意見，教育統籌局撰

寫了一份資料文件供委員參閱。秘書處已把該資料文件分送

給各委員。  
 
策略發展委員會其他委員會的工作進度  
(文件編號︰CSD/EC/10/2006) 
 
3.  委員備悉策略發展委員會其他委員會的工作進度。  
 
有關《「十一五」與香港發展》經濟高峰會的跟進工作  
(文件編號︰CSD/EC/11/2006) 
 
概論  
 
4.  委員普遍認同香港的未來經濟發展，應建基於進一

步發展和加強香港作為國際金融、貿易和航運中心 (「三個國

際中心」 )的地位。委員認為香港應以主要的國際大都會為標

準，並致力在有關的三個經濟範疇取得世界的領先地位。  
 
5.  委員認為香港的優勢包括奉行法治，穩健的醫療、

教育和社會保障體系，有利營商的環境和完善的交通運輸系

統。然而，香港同時也面對一些挑戰，包括就保護環境與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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區發展之間的矛盾，以及土地使用率偏低的問題 (香港已作發

展的土地只佔香港總面積約 20%)。  
 
「三個國際中心」之間相互聯繫貫穿的範疇  
 
6.  有委員指出，香港應特別留意發展「三個國際中

心」之間相互聯繫貫穿的範疇。由於一個行業要蓬勃發展，

除了該行業本身須有長足發展外，還需要有相關行業發展以

作配合和支援。這些發展是相輔相成的，並有助推動本地各

行業的增長。  
 
培訓及匯聚人才  
 
7.  有部分委員強調，培養和吸引人才對維持香港的長

遠競爭力至為重要。委員特別指出，必須加強為香港學生所

提供的培訓，以增強他們的國際視野、個性和拼搏精神。  
 
8.  有委員指出，要吸引非本地人才，必須首先處理香

港的環境污染問題。此外，有委員建議香港的高等教育院校

應取錄更多非本地學生，這不但可以吸引人才在他們較年青

時來港，同時也有助擴闊本地學生的視野。另有委員建議政

府提供土地予高等教育院校作興建學生宿舍之用，以便院校

增加取錄非本地學生。亦有委員建議香港的高等教育院校應

致力發展為世界一流學府，以吸引全球各地的學生。  
 
金融服務發展  
 
9.  委員普遍認同經濟高峰會關於金融發展的討論文件

所載的五項金融發展策略性方向，以回應內地金融體系改革

開放所帶來的挑戰和機遇。  
 
10.  委員提出了下述建議，以鞏固香港作為國際金融中

心的地位︰  
 
—  加快發展香港的人民幣業務；  
—  吸引更多內地企業在香港股票市場上市。其中，有

委員提議檢討現行的上市規則；  

- 2 - 



—  加強在海外推廣宣傳香港作為國際金融中心的地

位；  
—  本地金融機構與本地高等教育院校合作，為機構人

員提供在職訓練；以及  
—  理順香港現有金融監管機構的架構和改善機構之間

的相互關係，以期加強監管的成效和減少不必要的

繁瑣程序。  
 
科技發展  
 
11.  有部分委員指出，身處現今的知識型經濟，創新和

科技是推動經濟持續發展的關鍵要素。因此，香港須要加強

創新和科技方面的發展，以及提高研發方面的能力。鑒於深

圳與香港毗鄰，加上深圳在科技應用發展方面取得很好成

績，有委員認為香港的高等教育院校應積極加強與深圳相關

機構的合作，以期共同推動創新和科技方面的發展。  
 
其他  
 
12.  有部分委員強調，除了經濟發展外，保持社會和諧

對香港也十分重要。有委員指出，鑒於有愈來愈多的港人在

內地居住和工作，政府應加強對這些在內地居住的香港家庭

的支援。同時，有委員提出加強對基層人士和勞工階層的支

援及保障的重要性。另外，有委員建議香港或可考慮就主要

範疇制訂類似「十一五」規劃所訂出的指標，作為香港在社

會發展方面進展的基準。  
 
13.  財政司司長發表以下意見︰  
 

(a)  香港設有三層架構規管金融業。財經事務及庫務局

負責政策事宜，而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和香

港聯合交易所有限公司分別負責監管和前線監察香

港的股票市場運作。銀行監理專員和保險業監理專

員則分別負責監管和規管銀行業及保險業的運作；  
 
(b)  香港不同監管機構的職責分工明確，行之有效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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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c)  作為國際金融中心，香港需要在企業管治等多方面

達到國際標準，以確保為投資者提供足夠的保障；

以及  
 

(d)  香港人民幣業務的發展必須配合內地的發展。  
 
14.  主席發表以下意見︰  

 
(a) 國家「十一五」規劃為內地 2006 年至 2011 年期間

的發展訂定了全面的計劃。「十一五」規劃特別提

述了香港的定位。委員普遍認同「十一五」規劃的

推行同時為香港帶來了機遇和挑戰。為此，我們應

該研究和分析香港所應擔當的角色和採取的整體策

略，以及制定一系列的策略性建議。  
 
(b) 金融服務業對香港的發展十分重要。政府會繼續檢

討相關的規管制度，以及監察金融服務業與其他專

業服務的相互配合，以期推動金融服務業的進一步

發展。  
 
(c) 在培養和吸引人才方面，有意見認為香港的高等教

育院校有潛質發展為世界一流學府。此外，院校目

前所取錄的非本地學生的數目僅佔學額總數的 4%，

因此有空間取錄更多非本地學生。  
 
(d) 香港的科技發展與「三個國際中心」的發展息息相

關，政府會與有關業界探討促進科技發展。  
 
(e) 經濟高峰會的四個專題小組會繼續跟進相關的議

題。  
 
15.  主席表示，秘書處會就委員在會上提出的意見擬備

一份席上意見摘要，並會把摘要發送給各委員、有關決策局

和部門，以作參閱。主席歡迎委員以郵寄或電郵方式向秘書

處提交進一步意見，以便轉發其他委員參考，促進意見交

流。下次會議定於 2006 年 12 月 7 日舉行，議題為「區域合

作在香港的進一步發展」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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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6.  出席會議人士名單載於附件。  
 
 
 
策略發展委員會秘書處  
2006 年 11 月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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